
宁夏建材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

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

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议案之独立意见

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5月3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向

控股子公司赛马物联科技（宁夏）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》，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

度指导意见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对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上述议案发表如下意见：

一、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事宜

1、本次借款用于归还到期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，符合公司实际运营和发展需要，利率不

高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新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，计息方式按照借款实际使用天

数计算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2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开、公允、合理的原则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

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。

3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，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余明清、于凯

军回避表决，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，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借

款。

二、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赛马物联科技（宁夏）有限公司提供借款事宜

1、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能够对其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

进行控制，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。

2、本次向赛马物联科技（宁夏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赛马物联”）提供财务资助事项

已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；本次提供财务资

助将收取利息费用，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

3、同意公司向赛马物联提供财务资助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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